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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食品检验所、佛山市新雨润食品有限公司、中国香港食品安全交流协会、

澳门市政署、惠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食品流通协

会、广东兴昶未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食品安全学会、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广州盒马鲜

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宋美英、廖晓珊、苏妙贞、戴泳泳、雷毅、赵智锋、袁定帅、雷红涛、何丽梅、

冯德悦、李春亮、罗宇芬、叶树强、黄洁。





T/GBAS 80—2024

1

预制菜 脆皮乳鸽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预制菜脆皮乳鸽的技术要求，给出了检验方法，并对检验规则、标签标识、包装、运

输和贮存、产品追溯、管理体系提出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预包装预制菜脆皮乳鸽的生产和销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GB 27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化物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T 15691 香辛料调味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1930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熟肉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GB/T 30642 食品抽样检验通用导则

GB 3164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食品生产和经营卫生规范

GB/T 39947 食品包装选择及设计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T/GBAS 17.2 质量安全要求 畜禽肉及副产品 第2部分：禽肉及副产品

T/GBAS 30 预包装食品标签规范

T/GBAS 31 质量安全要求通则

T/GBAS 34 质量安全要求 速冻食品

T/GBAS 74 质量安全要求 肉制品

T/GBAS 69 食品感官分析方法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预制菜脆皮乳鸽 prepared dishes—crispy squabs

以经过宰杀、脱毛、开膛去内脏、清洗后的鲜（冻）乳鸽为原料，不添加防腐剂，配以食盐、香辛

料等辅料，经腌制、上浆、风干、包装、速冻或冷冻等主要工序制成，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

菜肴。
注 1：预制菜脆皮乳鸽简介及图片见附录 A。

注 2：预制菜脆皮乳鸽生产工艺流程示例见附录 B。

4 技术要求

4.1 原辅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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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原料乳鸽

乳鸽应选用30日龄以内的雏鸽，其指标应符合GB 2707、T/GBAS 17.2的规定，养殖基地应符合粤港

澳三地相关部门的要求。

4.1.2 食盐

食盐应符合 GB 2721 的规定。

4.1.3 香辛料

香辛料应符合 GB/T 15691 的规定。

4.1.4 其他原辅料

其他原辅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

4.2 生产卫生要求

生产卫生应符合 GB 31646 或GB 19303 的规定。

4.3 感官要求

感官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色泽 色泽鲜亮、有光泽，呈金黄色或酱红色

形态与组织 乳鸽体型完整，形态饱满

滋味、气味 香味浓郁无焦味，无臭、腐败发霉等异常气味，咸甜适中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质，无霉斑

口味还原度 具有乳鸽现制菜肴应有的口感和特征风味，香气馥郁、皮脆肉嫩、多汁，咸香微甜。

4.4 品质指标

品质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品质指标

项目 指标

蛋白质/(g/100g) ≥15.0

水分/(g/100g) 55-65

食盐含量（以氯化钠计）/(g/100g) ≤2.0

过氧化值/(g/100g) ≤0.20

4.5 安全指标

安全指标应符合 T/GBAS 31、 T/GBAS 34 中速冻食品或T/GBAS 74 中肉制品的规定。

4.6 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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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含量应准确反映其标注净含量，实际含量不应低于所标注的净含量。

5 检验方法

5.1 取样及制备

检验项目对整个产品可食部分（不含内脏）取样后混合制样。

5.2 感官要求分析

在光线充足、无异味、清洁卫生的环境中，将试样根据产品包装上的食用方法解冻、加热或熟制后

置于白色搪瓷盘或不锈钢工作台上，检验其色泽、形态与组织、滋味、气味、杂质。并由感官评价小组

（5位及以上专家评价员或优选评价员）对照脆皮乳鸽现制菜肴的口感和特征风味对其口味还原度进行

评价，讨论后形成符合或不符合的结论。感官分析应按 T/GBAS 69 的规定进行。

5.3 品质指标检验

5.3.1 蛋白质

蛋白质按 GB 5009.5 规定的方法测定。

5.3.2 水分

水分按 GB 5009.3 规定的方法测定。

5.3.3 食盐含量（以氯化钠计）

食盐含量（以氯化钠计）按 GB 5009.44 规定的方法测定。

5.3.4 过氧化值

过氧化值按 GB 5009.227 规定的方法测定。

5.4 安全指标检验

安全指标按 T/GBAS 34 或 T/GBAS 74 规定的方法测定。

5.5 净含量偏差检验

净含量偏差按 JJF 1070 规定的方法测定。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同一批原料、同一条生产线、同一班次的产品为一批。

6.2 抽样

从成品库同批产品样品堆的不同部位随机抽取，抽样宜符合 GB/T 30642 的规定，抽样数量应满足

检验和留样的需要。

6.3 出厂检验

6.3.1 每批产品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方可出厂。

6.3.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净含量、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6.4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文件中规定的全部项目。型式检验每半年1次，有下列情况之一，亦应进行型

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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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产品试制时；

b) 正式投产后，如原料、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影响产品质量时；

c) 乳鸽生长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

d)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要求时。

6.5 判定规则

6.5.1 出厂检验项目或型式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时，判为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6.5.2 出厂检验项目或型式检验项目如有一项不合格时，判为不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7 标签标识

7.1 预包装食品标签的信息应符合 T/GBAS 30 的规定。

7.2 运输包装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7.3 包装上应标识产品解冻、食用方法和最佳储存方式。食用方法示例见附录 C。

7.4 产品标识应注明速冻或非速冻、熟制或非熟制、非即食。

8 包装

包装应符合 GB/T 39947 的规定。

9 运输和贮存

9.1 运输

运输过程中应轻拿轻放，防止日晒、雨淋，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或影

响产品质量的物品混装运输。冷链运输要求宜符合 T/GDCCA 001，运输过程中最高温度不应高于 -12℃，

但装卸后应尽快降至 -18℃或以下。

9.2 贮存

9.2.1 贮存条件应符合产品标签标识要求。

9.2.2 仓库应具有与所生产产品的数量、贮存要求相适应的仓储设施，配备温、湿度控制设施。冷冻

贮存要求宜符合 T/GDCCA 001，贮存温度不高于 -18℃，波动应控制在 ±2℃以内。

9.2.3 产品应离墙、离地存放，以利于空气流通及物品搬运。

10 产品追溯

生产企业应建立产品信息化追溯系统，确保对产品从原料采购到产品销售的所有环节都可进行有效

追溯。

11 管理体系要求

生产企业生产活动应获得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或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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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乳鸽简介及图片

脆皮乳鸽是一道传统粤菜，乳鸽肉含丰富的蛋白质和人体所需要的各种氨基酸，脂肪含量低，易消

化，还含有丰富的钙、铁、铜等元素及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B2等，是滋补身体，增进健康的佳

品，粤港澳大湾区居民常制作脆皮乳鸽，以皮脆肉嫩、色泽鲜红、味道鲜美而著称。

预制菜脆皮乳鸽的图片见图 A.1，脆皮乳鸽菜肴的图片见图 A.2

图 A.1 预制菜脆皮乳鸽

图 A.2 脆皮乳鸽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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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预制菜脆皮乳鸽生产工艺流程示例

B.1 原料准备

采买检验合格的乳鸽，清洗干净备用，准备香辛料、食盐等辅料备用。

B.2 腌制

调配辅料，使用干腌或湿腌的方法腌制乳鸽。

B.3 上浆

使用脆皮水或脆皮浆（糖、醋、酒、水或者粉等按照配比调制而成的调味汁或者浆）浇或刷满乳鸽

全身，后进行风干。

B.4 包装

定量装袋，密封包装。

B.5 速冻

速冻后加封外包装，置于-18℃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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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预制菜脆皮乳鸽最佳食用方法示例

C.1 解冻

从冷冻层中取出预制菜脆皮乳鸽，根据标签说明解冻。

C.2 风干

将解冻后的乳鸽，自然风干或吹干表皮待用。

C.3 油炸

使用150℃左右热油浸没乳鸽，炸至表皮变脆，呈金黄色即可捞出食用，或使用180℃左右热油淋到乳

鸽至表皮变脆，呈金黄色即可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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